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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30/2021_2022__E5_9B_BD_

E5_8A_A1_E9_99_A2_E5_c36_330335.htm （１９８６年４月１

９日） 为了加强法制工作，更好地为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现

代化建设服务，国务院决定把原国务院办公厅法制局和国务

院经济法规研究中心合并，成立国务院法制局。为便于同国

内外法学界进行学术方面的联系、交流，保留国务院经济法

规研究中心的名义，其活动纳入国务院法制局工作范围，由

法制局对国务院负责。 国务院法制局是国务院直属机构，全

面负责国务院法制行政工作，对国务院各部门的立法工作，

通盘考虑，综合研究、组织协调、具体指导。主要任务是：

编制国务院立法计划，组织有关部门实施；审查各部门上报

国务院的法律、行政法规草案；组织起草某些重要法律、行

政法规草案；检查、研究法规执行情况和法制建设中存在的

问题，并提出建议；组织清理法规，编辑法规汇编；以国务

院经济法规研究中心的名义，开展同国内外经济法学界的学

术交流、咨询等活动；办理国务院领导交办的事项。 国务院

法制局应当加强同各部门、各地区法制工作机构及其他有关

部门的联系和协作，组织交流法制工作经验，不断提高理论

政策水平和业务工作水平，为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做出贡

献。 国务院各部门、各地区要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强法制工作

的要求，结合各自的实际情况，做好本部门、本地区的法制

工作；有关法制方面的事项，可以同国务院法制局联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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